关于受理米力夏提·阿不都许克尔等9人
工伤认定申请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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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杂技团米力夏提·阿不都许克尔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2月18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杂技团米力夏提·阿不都许克尔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米力夏提·阿不都许克尔，性别：男，年龄：16岁，工作岗位：见习杂技演员。受伤时间：2025年11月7日，受伤地点：兵团杂技团六楼排练厅，受伤部位：1.左手多发性切割伤；2.左手拇短屈肌、拇短展肌断裂上肢肌肉损伤；3.左手部正中神经损伤；4.左上肢韧带损伤（腕横韧带）；5.凝血功能异常；6.D-二聚体升高；7.心室预激。主要原因：训练落地时，左手掌心按压道具锣上受伤。
受伤经过：米力夏提·阿不都许克尔于2025年11月7日10时30分许在兵团杂技团六楼排练厅与同事进行杂技技巧“对手头顶”训练。其在训练结束落地过程中，左手因压在道具锣上受伤。同日被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诊治。诊断为：1.左手多发性切割伤；2.左手拇短屈肌、拇短展肌断裂上肢肌肉损伤；3.左手部正中神经损伤；4.左上肢韧带损伤（腕横韧带）；5.凝血功能异常；6.D-二聚体升高；7.心室预激。
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猛进秦剧团王枫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2月2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猛进秦剧团王枫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王枫，性别：女，年龄：32岁，工作岗位：戏曲演员。受伤时间：2025年6月24日，受伤地点：五师84团文化中心，受伤部位：1.右膝半月板损伤；2.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3.右大腿、小腿肌痛；4.右膝慢性滑膜炎；5.右髌骨半脱位。主要原因：因工外出演出期间受伤。
受伤经过：王枫于2025年6月19日至26日随单位赴第五师开展送文化下基层慰问演出活动。6月24日22时15分许，其在五师84团文化中心表演《杀庙》节目过程中，因演出地毯薄，且多次完成跪跳动作致右腿受伤。次日疼痛加重，仍坚持完成后续演出任务后于6月27日返乌。6月28日至7月9日王枫再次随单位赴阿克苏市、阿瓦提县慰问演出，待活动结束返回乌鲁木齐市后，于7月10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行MRI检查，7月11日诊断为：右膝关节韧带损伤。7月21日在该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右膝半月板损伤；2.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3.右大腿、小腿肌痛；4.右膝慢性滑膜炎；5.右髌骨半脱位。
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鲁木齐垦区人民法院张卫玲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2月22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鲁木齐垦区人民法院张卫玲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张卫玲，性别：女，年龄：54岁，工作岗位：一级主任科员。受伤时间：2025年12月8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垦区人民法院三楼303办公室，受伤部位：拇趾骨折。主要原因：在办公室滑倒摔伤。
受伤经过：张卫玲于2025年12月8日9时56分许在单位洗完水杯回到办公室时，因脚下打滑摔倒受伤。同日被送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新疆总队医院诊治。诊断为：拇趾骨折。
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〇四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陈先浩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2月18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〇四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陈先浩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陈先浩，性别：男，年龄：30岁，工作岗位：后备人才。受伤时间：2025年9月10日，受伤地点：十二师民兵训练基地，受伤部位：1.右膝关节损伤；2.右膝关节前十字韧带损伤；3.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4.右膝外侧半月板损伤；5.右膝关节损伤（骨挫伤）。主要原因：在参加民兵训练时因动作幅度过大扭伤右腿。
受伤经过：陈先浩于2025年9月10日10时30分许在十二师民兵训练基地进行擒敌拳训练时，因训练幅度过大扭伤右腿。同日被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西山分院行DR检查，诊断为：右膝关节损伤。因右膝疼痛无缓解，于2025年10月9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1.右膝关节前十字韧带损伤；2.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3.右膝外侧半月板损伤；4.右膝关节损伤（骨挫伤）。
5.新疆禾盛矿业有限公司鲁海涛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2月18日受理了新疆禾盛矿业有限公司鲁海涛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鲁海涛，性别：男，年龄：37岁，工作岗位：泵车司机。受伤时间：2025年10月29日，受伤地点：沙依巴克区苜蓿沟北路兵团金融科技园，受伤部位：1.左足扭伤；2.左足骰骨骨折；3.左足舟骨骨折（撕脱性）。主要原因：站于钢筋堆上准备挪移影响支泵的零散钢筋时滑倒致左足受伤。
受伤经过：鲁海涛于2025年10月29日13时许在沙依巴克区苜蓿沟北路兵团金融科技园项目现场进行泵车支泵浇筑作业时，其站在高约40公分的钢筋堆上准备挪移影响支泵的零散钢筋时滑倒致左足受伤。同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西山分院诊治。诊断为：1.左足扭伤；2.左足骰骨骨折；3.左足舟骨骨折（撕脱性）。
6.曹东兰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24日受理了曹东兰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曹东兰，性别：女，年龄：59岁，工作岗位：保洁。受伤时间：2024年8月7日，受伤地点：第十二师五一农场安屯东街怡丰园B区南门路段，受伤部位：1.腰椎骨折L3；2.胸椎骨折T11/T12；3.腰脊神经根损伤；4.高血压病2级（高危）；5.低钾血症；6.重度骨质疏松。主要原因：上班途中被车撞伤发生交通事故。
受伤经过：曹东兰于2024年8月7日7时50分许上班途中，途经五一农场安屯东街怡丰园B区南门路段时与一辆小型普通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新疆三坪垦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当事人曹东兰负同等责任。同日被送往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1.腰椎骨折L3；2.胸椎骨折T11/T12；3.腰脊神经根损伤；4.高血压病2级（高危）；5.低钾血症；6.重度骨质疏松。
7.陈建云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8日受理了陈建云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陈建云，性别：男，年龄：51岁，工作岗位：绿化工。受伤时间：2025年7月15日，受伤地点：西山农场管委会对面小游园，受伤部位：1.左侧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2.左腕三角骨撕脱性骨折。主要原因：检修井盖时，井盖底座塌陷导致脚下踩空，左手为支撑身体受力过大受伤。
受伤经过：陈建云于2025年7月15日15时50分许在西山农场管委会对面小游园检修井盖过程中，井盖底座塌陷导致脚下踩空，左手为支撑身体受力过大受伤。同日被送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1.左侧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2.左腕三角骨撕脱性骨折。
8.冯开春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3日受理了冯开春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冯开春，性别：男，年龄：44岁，工作岗位：钢筋工。受伤时间：2025年9月17日，受伤地点：兵团二中五一校区建设项目（施工六标段），受伤部位：1.指骨骨折（右手示指末节）；2.手指开放性损伤（右手示指）。主要原因：项目工地干活时在使用钢管砸卡扣加固时，钢筋反弹砸伤右手指。。
受伤经过：冯开春于2025年9月17日16时许在兵团二中五一校区建设项目（施工六标段）二楼塔吊吊钢筋过程中，因钢筋卡扣松动，在使用钢管砸卡扣进行加固时，钢筋反弹砸伤右手指。同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诊治，诊断为：1.指骨骨折（右手示指末节），2.手指开放性损伤（右手示指）。
9.姜邦贤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3日受理了姜邦贤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姜邦贤，性别：男，年龄：50岁，工作岗位：驾驶员。受伤时间：2024年12月9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鸿盛物流有限公司一号停车场，受伤部位：右侧胫骨干骨折伴腓骨骨折（中下段）。主要原因：准备驾驶车辆去单位安排的地点装货，上车时摔伤。
受伤经过：姜邦贤于2024年12月9日6时30分许准备出发装货，在上车时摔伤。同日被送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第二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右侧胫骨干骨折伴腓骨骨折（中下段）。

